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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  國立高雄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提昇學生英文能力，以符合國際化

需求，特訂定本校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   本辦法以 95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（含 94 學年度以前辦理保留入學資

格，且於 95 學年度以後入學者）為實施對象（不含西洋語文學系、運動

競技學系及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原住民專班），轉學生依其轉入年級之畢

業規定辦理。 

第三條    本校學士班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相關業務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辦

理。 

第四條    本校英文能力畢業檢定資格分為 A 級與 B 級，其標準如下： 

一、A 級英文能力檢定標準應符合以下任何一項： 

(一)全民英檢（GEPT）：中高級初試或中級複試以上。 

(二)托福（TOEFL-ITP）：510 分（含）以上。 

(三)網路托福（Internet-based TOEFL）：64 分（含）以上。 

(四)多益測驗（TOEIC）：590 分（含）以上。 

(五)IELTS：5 級（含）以上。 

(六)本校英文會考：590 分（含）以上。 

二、B 級英文能力檢定標準應符合以下任何一項： 

(一)全民英檢（GEPT）：中高級初試或中級複試以上。 

(二)托福（TOEFL-ITP）：457 分（含）以上。 

(三)網路托福（Internet-based TOEFL）：57 分（含）以上。 

(四)多益測驗（TOEIC）：550 分（含）以上。 



(五)IELTS：4 級（含）以上。 

(六)本校英文會考：550 分（含）以上。 

本校各學系得依特色訂定其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檢定資格為 A

級或 B 級。 

本校各系所碩、博士班得依其特色自訂語文能力畢業檢定標準。 

第五條    本校學生於入學（當年 8 月 1 日）前二年內（以測驗日期為判斷基準）

起通過本辦法第四條各項檢定標準之任何一項者，即達英文能力畢業資

格。 

第六條    本校 102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於修畢英語會話與閱讀及格者，得參加

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進階英文課程或修習本校全英語學分學程，修畢

進階英文課程及格者或取得全英語學分學程證書者，亦符合英文能力畢業

資格。 

本校 103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（含 102 學年度以前辦理保留入學資格，

且於 103 學年度以後入學者，轉學生依其轉入年級規定辦理）參加本辦法

第四條第一項所規定之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 2 次以上未通過，且修畢英

語會話與閱讀及格，若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，亦符合英文能力畢業資格： 

一、參加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進階英文課程（111 學年度前）且修畢

及格者。 

二、參加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英文增能課程（112 學年度起）且修畢

及格者。 

三、修習本校全英語學分學程並取得學程證書者。 

第七條    身心障礙學生且持有證明者，應由系所辦公室會同諮商輔導組資源教

室召開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(ISP)會議討論確認後，得免適用本辦法。 

第八條  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，修正時亦同。 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